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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土地竞拍情况概述  

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26

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竞买土地

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淄博赫达” ）参与竞买位于淄博市高青县高青化工产

业园区相关地块的使用权，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本

次竞买土地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《关于拟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》详见 2019 年 11 月 27 日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 

二、土地竞拍情况进展  

淄博赫达近期参与了位于淄博市高青县高青化工产业园区地块

使用权的竞拍，竞得该地块使用权，并于近日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

自然资源局签订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高

青-01-2020-010）。  

三、本次竞得土地基本情况  

1、宗地编号：2019（增量）-高 022 号 

2、宗地总面积：104329 平方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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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宗地坐落：高青化工产业园支脉河以北，纵三路以东地块。 

4、宗地用途：工业用地 

5、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3913 万元，定金为人民币 783

万元。  

四、本次竞买土地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参与竞买该土地使用权为淄博赫达建设 40000 吨/年纤维素

醚项目提供必要的土地资源，项目所需土地将分阶段取得，不会对公

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。 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高青-01-2020-010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 


